附件：
襄阳市茶产业社会化服务试点主体要求
服务主体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采茶机具≥10台（套）、修剪机具≥15台（套）、茶园耕作机械≥3台（套）、相对固定的劳务工≥15名，有过往服务社会化经验。
有意向申报的主体请提供：襄阳市茶产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申报表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茶园投入农机具清单（不得少于基本要求）、劳务用工清单（不得少于基本要求）、相关业绩的证明材料，以上资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后提交。
襄阳市茶产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申报表

	申请单位
	

	详细地址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方式
	


	经办人
	
	联系方式
	

	证件名称
	发证机关
	发证时间
	证照编号

	营业执照
	
	
	

	主体简介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  日

	县农业主管部门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 月     日


